
周先生、王女士是同事。 2005 年 10
月 2 日，两人出资购买了广州市海珠区
赤岗北路 18 号泓景花园某栋 1104 房
的房产（以下简称 1104 房），该房产的
建筑面积为 75.32 平方米， 当时购买的
折后价为 471450 元， 首付 141450 元，
另外加上购房税等费用， 合计 155240
元，双方各承担一半；他们约定，余下 33
万元向银行贷款，年限 20 年，还贷由两
人各承担一半。 周先生告诉新快报记
者，当时房屋登记在王女士名下，两人
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比例的房款。

2005 年 11 月 29 日， 周先生与王
女士签订《协议》，约定周先生向王女士
支付一定款项，王女士退出该房产的投
资，两年后王女士协助周先生办理房产
过户事宜。 《协议》签订后，银行贷款等
款项支付事宜均由周先生负责。

周先生称，他给王女士支付了 7 万
多元之后，王女士一直未协助他办理房
产过户，后经交涉，直至 2017 年年底他
才得知这套房产早在 2011 年被王女士
以 60 万元出卖给朱某秋，而“当时的市

场价约为 150 万元”。
自周先生和王女士买下 1104 房，

这套房子就由周先生管理、经营。 他认
为，王女士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购

房者朱某秋串通， 损害了他的合法利
益， 于是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向广州
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将王女
士、朱某秋告上法庭。

证据链完整
已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

对于广州中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周
先生表示不服， 于 10 月 10 日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请求对本
案进行再审。

周先生表示， 他向法庭提供的 《协
议》、《泓景花园住宅认购书》、 泓景花园
计价表、 向开发商的付款凭证等证据形
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清晰地证明申请人
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

他告诉新快报记者， 他提交的银行
流水清单表明已实际向王女士 （指定的
收款人） 履行了付款义务。 他认为，本
案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 而非不动产物
权侵权之诉，二审以不能确认申请人“对
涉案房屋享有实际的物权权利”为由，认
为申请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进而
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

为此，他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请求
依法撤销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对于
本案进展，新快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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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周先生起诉同事王女士，称其私下低价出售共同投资的房子；
被告王女士称周先生实际上没有履行协议

两人合伙买房
结果被第三人捡了“大便宜”？

十多年前，周先生和同事王女士共同在广州投资买了一套房子，不料王女士私下将
房子卖出，他直至 2017 年年底才得知此消息。 为此，周先生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确认王女士卖房的合同无效，此诉求得到法院支持。 二审时，广州中院认为周
先生不符合起诉条件，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周先生的起诉。 被告王女士则表示，周先生
实际上没有履行协议。 周先生告诉新快报记者，他认为二审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上存在错误，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向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
撤销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之后，朱某秋不服，向广州
中院提起上诉。她认为，她购买涉案房屋
是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 周先生与王女
士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由他们自行解
决，朱某秋与此并无任何关联，不应因此
而影响到她对涉案房屋的合法物权。

周先生则向新快报记者表示， 涉案
房产在 2011 年的市场价为 150 多万元，
王女士以 60 万元超低价卖出，明显不符
合常理。 涉案房屋交易后朱某秋在七八
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任何看房与收房行
为，有违常理。

在二审时，王女士表示，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
回上诉。

在审理后，广州中院认为，涉案房屋
此前原登记在王女士一人名下，本案中，
周先生虽主张其已向王女士付清了协议
约定的投资款，但并无确切证据证实，且
王女士对该主张予以否认； 另周先生所
主张的付款事实亦未经生效裁判确定，
故本案不能确认周先生对涉案房屋享有
实际的物权权利。

在此情况下，周先生以其对房屋的合
法权益受损为由提起诉讼依据不足，因其
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是与本案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起诉条件，故驳回周先生的起诉。

2019 年 9 月 4 日，广州中院作出民
事裁定书，撤销海珠区法院的判决，驳回
周先生的起诉。

■制图：廖木兴

王女士与周先生签订的协议显示，
在 2005 年 11 月 29 日前， 周先生支付
给王女士的投资款 77620 元，双方协商
两年后将房产证的王女士的户名更改
为周先生。

2011 年 1 月 20 日，王女士与购房
者朱某秋签订 《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
同》，总金额为 60 万元。 据房管部门出
具的档案资料显示 ，2011 年 1 月 30
日，该房屋登记已转至朱某秋名下。

此外，在与开发商广州天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泓景花园住宅认
购书》中，登记的客户名为原告周先生，
此外物业公司在 2016 年 7 月 3 日出具
的收款收据载明， 客户名称为王女士、

周先生两人。
经审理， 海珠区法院认为，《协议》

和原告提交的《泓景花园住宅认购书》，
可以证明两人共同投资购买了涉案房
屋，加上王女士对此予以确认，对此事
实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两名被告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
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王女士提交的民事调
解书可以证明，被告朱某秋的儿子梁某是
王女士此前离婚财产纠纷案件的委托代
理人，梁某理应清楚王女士包括涉案房屋
在内的财产状况，王女士也将该房屋是与
别人共同投资且签订放弃协议等情况告
诉过梁某，故被告朱某秋称其是善意第三
人的说法缺乏理据，不予采信。

而银行流水中，明确注明为购房款
的仅有 599300 元， 另 20 万元用途不
明，并非被告所述的 80 万元，即使真实
交易价格为 80 万元， 也明显低于当时
的市场价格。

法院认为，被告朱某秋在购买涉案
房屋时不实际查看涉案房屋，且取得产
权后多年未交接涉案房屋，与正常的房
屋买卖交易习惯不符。

为此，法院认为，两名被告的买卖
行为具有串通的故意，损害了原告对该
房屋的合法权益。 2019 年 4 月 30 日，
海珠区法院作出判决 ， 两名被告就
1104 房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1104 房
恢复登记至被告王女士名下。

售价明显低于市价 判决买卖无效一审

在一审时，王女士表示，她和周先
生确实在 2005 年 10 月共同出资购买
1104 房， 到了 11 月她签协议退出投
资。 不过周先生没有按协议的时间将
77620 元支付给她， 后因房价上涨，她
就没有继续坚持退出投资。

后来在离婚财产纠纷一案中，她需
要支付给前夫 30 万元， 其代理律师梁
某就借给她 20 万元。 由于短时间难以
一次性偿还，梁某提醒王女士，她的前
夫随时会要求分割婚内购买的 1104
房，遂建议王女士将该房产卖给他。

当时王女士表示， 房子虽在她名下，不
过是和别人共同投资的，还签订过放弃
协议，不过梁某表示仍可以出售。 在进
行房产交易时，她才发现房子被过户给
梁某的母亲朱某秋。

在庭审中 ， 被告朱某秋提交了
银行流水 ， 以此证明她与王女士之
间的房屋交易行为合法有效 ， 她实
际上是以 80 万元的价格向王女士
购买了涉案房产 ， 全部购房款均已
付清 。 朱某秋认为 ，她作为买方属于
善意的第三人 ， 不存在任何与被告

王女士进行恶意串通的行为 ， 原告
所说以不合理低价成交 、 损害原告
利益的说法不能成立 。

为何 《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
定的房屋交易价格仅为 60 万元？对此，
朱某秋答辩称，这是考虑到王女士有借
款未还，以及为了应对缴税事宜所进行
的变通，实际成交价为 80 万元。

原告周先生则表示，对被告朱某秋
提交的银行流水不予认可，认为朱某秋
与王女士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
无关。

购房交易合法 不存在恶意串通购房者

150万元的房子 60万元就被卖掉原告
二审

原告

■图为涉案房产所在小区泓景花园。 受访者供图


